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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永政复决字〔2024〕215 号

申请人：张某

被申请人：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24年 6月 28日作出的答复意见不服，

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向本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复议机关

依法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受理，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。本案现

审理终结。

复议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 2024 年 6 月 28 日作出的答复意

见，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并未落实到位，完

全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处理，处理意见难以令人信服。被申请人

的答复意见整体来看，完全没有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、

做出实质性处理和回应，“踢皮球”推卸责任，敷衍申请人，

包庇开发商，根本没有解决申请人反映的问题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针对答复意见第一项内容：申请人反映的是开发商逃避

资金监管的问题，被申请人不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和答复，却

转而对申请人签订的什么合同进行调查说明。在申请人提交的



2

材料中，可以看到 3 栋对应的预售资金监管银行为“中国建设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分行”，但本人支付的房款却进入“中

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”。在申请人提供了铁证

证明钱款未直接汇入监管账户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答复的“未

违反规定”依据是什么？申请人有理由怀疑被申请人毫无调查，

根本没有以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核实判断，仅凭开发商的一面之

词就作出包庇开发商、违背事实的答复，将申请人等普通购房

者的权益置之不理。

2.针对答复意见第二项内容：申请人认为，在投诉时由于

平台文件格式限制没能上传视频证据，故提交的反映书中特别

注明“本人可以提供视频证据，请受理后联系我提供”，但直

至收到答复意见之日，从未有任何工作人员联系申请人提供相

关的视频证据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被申请人根本没有履行职责、

认真审核证据材料，调查事情的真相，没有想还申请人一个公

道。

3.针对答复意见第三项内容：敢问被申请人“相关部门”

是哪个部门？“正在处理”又是哪个部门在处理？不正当竞争

和不予明码标价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，但“偷面积、违规

改建”不是原本就属于被申请人的职责范围吗？直至今日，申

请人反映的事项也只收到了被申请人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受

理和答复？敢问被申请人，难道“偷面积和违规改建”是市监

部门的职责吗？被申请人将责任推卸给“相关部门”，是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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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不作为！

二、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，甚至涉嫌包庇开发商。申

请人认为，针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，被申请人应当根据申请人

提供的线索前往开发商售楼部进行调查，同时要求开发商提供

相应的证据然后结合双方之间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核实，若开

发商能够提供相关证据应当第一时间告知申请人，应当对是否

违法等内容作出具体回复，若因文件数量多或字数限制的远古

完全可以通过附件形式说明，但是被申请人完全未对该问题进

行任何调查，完全没进行任何处理，申请人有理由怀疑被申请

人为了工作需要直接走流程、走形式直接结案处理。并且不管

是从文字表述上和已经提交的证据中，申请人已经将投诉内容

表述清楚完整。相反，被申请人认定开发商不存在申请人反映

的事宜时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照片、视频等相关图像证据材

料证明被申请人已经到过现场认真审查，也没有认真核实真是

情况，存在乱作为的表现。

为此，特向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求依法撤销被

申请人 2024 年 6 月 28 日作出的答复意见，并责令被申请人重

新作出处理决定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开发商逃避资金监

管问题调查处理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依据正确。被

申请人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到现场调查核实，经查，申请人于

2023 年 10 月 3 日与永州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《某某小区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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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定购协议书》，交纳现金 6000 元和通过银行 POS 机刷卡 14000

元，共计 20000 元定金，并开具相应收据。该公司提供的 2023

年 10月 3日的销售明细和 2023 年 10月 4日中国建设银行网上

银行电子回执显示销售款项进入该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永州经开

区支行。针对 POS 刷卡收单机构显示中国建设而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深圳市分行的问题，经咨询中国建设银行永州支行，因中

国建设银行与微信财付通签订协议的牵头机构是中国建设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，所以客户端通过微信在建行 POS 机

或者二维码商户进行付款，收单机构显示的都是中国建设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，而不是收款账户。经核实永州市某

某实业有限公司未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开

设任何账户。

根据《永州市中心城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》第

三条“由购房人按照合同约定将定金、首付款、分期付款、一

次性付款、银行按揭贷款、住房公积金贷款等购房款存入预售

监管账户”之规定，该规定指的合同为《湖南省新建商品房买

卖合同》，由湖南省住建厅和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编制。

经查，申请人与永州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只签订了《某某小区

住宅定购协议书》，未签订《湖南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

该定购协议书不属于《永州市中心城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细

则》第三条规定所指的合同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反映的问题未违反《永州市中心城区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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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》的规定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开发商公示不规范问题调查处理

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申请人在投诉件附件称

“经查询，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：房地产

开发企业应当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向买受人明示《商品

房销售管理办法》和《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》；预售商品

房的，还必须明示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，但开发商销

售现场没有按照上述规定公示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《商

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，并且还将公示栏放置于狭窄的角落，公

示栏前摆放杂物让人无法站立，侵犯购房者的知情权！”针对

该，被申请人于 6 月 27 日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实，未发现

公示不规范的问题。同时进一步要求开发商做好相关公示工作，

保证购房者的知情权。

三、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依据。

(一)关于偷面积、违规改建、开发商不明码标价、不正当

竞争等问题。根据中共永州市委办、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印发的

《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

定》文件，申请人所述的“偷面积、违规改建”等行为非被申

请人职责职能，且被申请人在给市委网信办的答复意见书明确

告知申请人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反映。关于“开发商不明码

标价、不正当竞争”等问题，也不属于我局职责范围。答复人

在给市委网信办的答复意见书明确告知申请人向市场监督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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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反映。

（二）关于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包庇开发商的问题。

被申请人于 5 月 30 日接件后，高度重视，立即安排专人进行调

查核实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3 日认购了某某小区 3

栋 3 单元 802 房，在购房过程中申请人认为开发商存在逃避资

金监管、偷面积、违规改建、不予明码标价、公示不规范、虚

假宣传及不正当竞争等问题。后被申请人多次联系申请人，了

解申请人的实际诉求是要求开发商退购房款。6 月 27 日，答复

人联合冷水滩区市场监督管局对冷水滩区某某小区项目销售中

心进行了检查，未发现违规行为。同时，为妥善化解问题，本

着调解优先的原则，被申请人多次与开发商进行沟通，开发商

表示不愿意协商退款，被申请人及时将情况告知了申请人，并

建议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。故被申请人依法履行法定职

责，不存在包庇开发商的情形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意见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

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请求市人民政府依法驳回

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3 日与永州市某某实

业有限公司签订《某某小区住宅定购协议书》，协议载明申请

人自愿交纳定金 20000 元，用于订购某某小区 3 栋 3 单元 802

号房，第 4 条约定：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后，甲方所收定

金转为乙方购房款，本认购协议书自动无效。协议签订后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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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通过现金支付了 6000 元，通过微信扫码支付了 14000 元，

合计共 20000 元。永州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出具了

20000 元的收据，其提供的《现金交款单》和《中国建设银行网

上银行电子回执》显示的收款人为永州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，

收款账号为 4305017150360911XXXXX，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永州经开区支行。

2024 年 5 月 30 日，申请人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，标题

为：投诉某某小区，内容为：本人在认购（认购日期为 2023 年

10 月 3 日）某某小区 X 栋 X 单元*0X 房的过程中发现开发商存

在逃避资金监管、偷面积、违规改建、不予明码标价、公示不

规范、虚假宣传及不正当竞争等问题。现恳请住建部门、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调查处理，还我一个公道！

2024 年 6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到某某小区售楼部进

行现场核查，其提供的照片显示，该售楼部《商品房销售信息

公示栏》公示内容有：《营业执照》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》《建

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《建设工程施工

许可证》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《某某小区资金监管公示栏》

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，其中《某某小区资金监管公示

栏》显示，3 栋的监管银行为建设银行经开区支行，监管账户为

43050171503600000XXXXXX。

2024 年 6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答复意见，内容为：“关

于逃避资金监管的问题。经我局核实，您与某某小区开发商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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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的不是《湖南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《湖南省新建商品

房买卖合同》是湖南省住建厅和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编

制的商品房格式合同，由购房人按照合同约定将定金等购房款

存入预售监管账户。您反映的定金问题未违反《永州市中心城

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》的规定。关于开发商公示不

规范的问题。6 月 27 日，经现场核查，未发现公示不规范的问

题。同时，对于您提供的问题线索，我局也要求开发商要做好

相关公示，保证购房者的知情权。关于偷面积、违规改建、开

发商不明码标价、不正当竞争等问题，相关部门正在处理。关

于您要求开发商退定金的问题，我局与开发商进行了沟通，开

发商表示不愿意协商退款，建议您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

益。”申请人不服，遂向本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，被申请人官方网站上公开的机构职能如下：（一）

贯彻执行国家、省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

政策。（二）负责指导全市小城镇建设和管理。（三）负责保

障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工作。（四）负责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、

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工作。（五）负责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工作。

（六）负责指导和管理全市建筑活动。（七）负责实施科学规

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工作。（八）负责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

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。（九）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历史文化名

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 监督管理工作。（十）负责规范和指导村

镇建设工作。（十一）负责推进全市建筑节能与建设科技进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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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（十二）负责拟订全市勘察设计咨询、装饰装修行业发

展 规划，负责勘察设计、装饰装修（含室内装饰装修）行业的

市场监管。（十三）负责中心城区规划区内的城市基础设施配

套费的征收与管理。（十四）负责拟订本系统人才发展规划，

指导本系统人才队伍建设。（十五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

其他任务。

本复议机关认为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

意见是否合法。评析如下：

一、关于申请人投诉开发商存在逃避资金监管问题。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、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《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

金监管的意见》（建房〔2022〕16 号）规定：购房人缴交的定

金、首付款、商业银行发放的按揭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等

商品房预售资金，应当全部直接存入监管账户。《永州市中心

城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》（永住建发〔2022〕17 号）

第三条规定：本细则所称商品房预售资金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

依法将其开发的商品房在办理预售许可证后至首次登记之前出

售，由购房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的定金、首付款、分期付款、

一次性付款、银行按揭贷款、住房公积金贷款等购房款。被申

请人在答复意见中称永住建发〔2022〕17 号文件第三条规定中

的“合同”指的是《湖南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申请人与

开发商签订的不是《湖南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因此申请

人反映的定金问题未违反永住建发〔2022〕17 号文件的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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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说法与建房〔2022〕16 号文件的上述规定相悖。此外，从永

住建发〔2022〕17 号文件“为了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商品

房项目工程建设”的立法本意来看，也不应对该规定第三条中

的“合同”作限缩解释为仅指《湖南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。

申请人与永州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《某某小区住宅定购

协议书》亦明确约定在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后，定金转为

购房款，因此，该定金应当属于永住建发〔2022〕17 号文件规

定的预售资金。被申请人在答复“申请人投诉开发商存在逃避

资金监管问题”时认定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其应当对申

请人投诉的该问题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，并依法答复申请人。

二、关于申请人投诉开发商公示不规范问题。《商品房销

售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88 号）第二十三条规定：房地产开

发企业应当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向买受人明示《商品房

销售管理办法》和《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》；预售商品房

的，还必须明示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。该条规定指的

是明示“两办法一文本”，即只要开发商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

同前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让买受人知道了解“两办法一文本”

即可，并未要求开发商将其在售楼部大厅里予以公示。被申请

人经现场核查某某小区售楼部，未发现公示不规范的情形，其

作出的该项答复内容并无不当。

三、关于申请人投诉开发商偷面积、违规改建、不予明码

标价、虚假宣传及不正当竞争等问题。根据被申请人官方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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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公开的机构职能，申请人投诉的“偷面积、违规改建、不予

明码标价、虚假宣传及不正当竞争”等问题不属于被申请人的

职责范围，被申请人并无查处的法定职权，其答复申请人相关

部门正在处理并无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四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1.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“关于申请人投诉开发商存在逃避

资金监管问题”的答复内容，责令被申请人 60 日内重新对申请

人该项投诉作出答复；

2.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意见中的其他答复内容。

申请人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，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永州市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四日


